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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切削液原位绿色低碳智慧回收利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07370297][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96487250][bookmark: _Toc192772484][bookmark: _Toc180226461][bookmark: _Toc194593841][bookmark: _Toc194591294][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10035467][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废切削液原位绿色低碳智慧回收利用的技术要求、智慧控制系统要求、绿色低碳、操作流程、检验方法、安全与环保要求以及档案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加工行业产生的废切削液在生产现场进行的原位绿色低碳智慧回收利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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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80226463][bookmark: _Toc192772486][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96487252][bookmark: _Toc207370299][bookmark: _Toc194593843][bookmark: _Toc194591296]GB/T 265  石油产品运动粘度测定法和动力粘度计算法
GB/T 6144  合成切削液​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HJ 637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bookmark: _Toc210035469]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10035470][bookmark: _Toc196487253]技术要求
废切削液预处理
应先去除废切削液中的大颗粒杂质（粒径大于 1 mm），可采用滤网过滤、沉淀等方式，去除效率应不低于 95%。​
对于含有浮油的废切削液，应进行除油处理，除油后废切削液中的油含量应不大于 50 mg/L，可采用隔油、吸油毡吸附等工艺。
核心回收处理工艺​
可采用超滤、反渗透、离子交换等工艺组合进行废切削液深度处理，处理后再生切削液的性能应符合 GB/T 6144 中相应类型切削液的指标要求，具体包括外观、pH 值、运动黏度（40 ℃）、防锈性能等。​
再生切削液的回收率应不低于 80%，即处理后得到的再生切削液体积与处理前废切削液体积的比值不小于 80%。​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渣、浓缩液等副产物，应按照相关环保要求进行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其中，废渣的含水率应不大于 60%，便于后续运输和处理。
设备要求​
用于废切削液原位回收利用的设备，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设备运行故障率应不高于 3%/年。​
设备与废切削液接触的部件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如不锈钢 304、聚四氟乙烯等，避免因材料腐蚀导致污染物溶出。​
设备的能耗应符合低碳要求，单位体积废切削液处理能耗应不大于 5 kW·h/m³。​
设备应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装置，如过载保护、漏电保护、压力过高保护等，确保设备运行安全。
[bookmark: _Toc210035471]智慧控制系统
数据采集​
智慧控制系统应能实时采集废切削液原位回收利用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包括废切削液的温度、pH 值、浊度、油含量、电导率、流量，以及设备的运行温度、压力、电流、电压等。​
数据采集频率应不低于 1 次/min，数据采集精度应满足：温度 ±0.5 ℃、pH 值 ±0.1、浊度 ±1 NTU、油含量 ±5 mg/L、流量 ±2% FS（满量程）。​
采集的数据应能准确、稳定传输至数据处理单元，传输误码率应不大于 10-6。
数据分析与决策​
系统应具备数据分析功能，能够对采集到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统计、趋势分析、异常识别等。当关键参数超出预设正常范围时，系统应能及时发出预警信号。​
系统应能根据数据分析结果，结合预设的工艺优化算法，为废切削液回收利用工艺参数调整提供决策支持，如自动调整过滤精度、除油时间、药剂投加量等。​
系统应具备数据存储功能，存储的历史数据保存时间应不小于 1 年，便于后续查询、分析和追溯。
自动控制
智慧控制系统应能根据决策结果，自动控制相关设备的运行状态，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节，控制精度应满足：pH 值控制偏差 ±0.2、温度控制偏差 ±1 ℃、流量控制偏差 ±3% FS。​
系统应具备手动/自动切换功能，在自动控制出现故障时，可切换至手动控制模式，确保回收利用过程不中断。​
系统应能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MES）、能源管理系统（EMS）等进行数据交互，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
[bookmark: _Toc210035472]绿色低碳
能源优化​
优先采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废切削液原位回收利用设备供电，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应不低于 20%。​
对设备进行节能改造，如采用变频电机、高效换热器等，降低设备运行能耗。与传统设备相比，节能改造后设备的能耗应降低 15% 以上。​
优化设备运行时序，避免设备空转，对于间歇性运行的设备，应根据废切削液产生量合理安排运行时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资源循环​
除废切削液回收再生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余热应进行回收利用，可用于加热车间空气或其他生产用水，余热回收利用率应不低于 50%。​
对于无法回收利用的废渣，应优先考虑资源化处置，如作为建筑材料的原料等，减少固体废物的填埋量。
碳排放核算与管理​
应按照 GB/T 23331 的要求，建立废切削液原位回收利用过程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定期核算回收利用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核算周期应不超过 1 年。​
根据碳排放核算结果，制定碳排放削减计划，明确削减目标和措施，并定期评估计划的实施效果，确保碳排放量逐年降低，每年碳排放削减率应不低于 5%。
[bookmark: _Toc210035473]操作流程​
[bookmark: _GoBack]开机前准备​
检查智慧控制系统、回收处理设备的电源、管路、阀门等是否正常，有无泄漏、松动等情况。​
检查传感器是否校准合格，校准周期应不超过 3 个月，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
检查药剂（如除油剂、絮凝剂等）的储存量和质量，确保药剂充足且在有效期内。
开机运行​
启动智慧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模式，设定各项工艺参数的目标值和预警范围。​
开启预处理设备，先进行大颗粒杂质去除和除油处理，待预处理后的废切削液指标符合要求（油含量≤50 mg/L，大颗粒杂质去除率≥95%）后，再进入核心回收处理工艺单元。​
启动核心回收处理设备，智慧控制系统实时监测各关键参数，根据监测数据自动调节设备运行状态，确保处理过程稳定进行。​
定期取样检测再生切削液的性能指标，检测频率应不低于 1 次/4 h，如发现指标不符合要求，应及时调整工艺参数。
关机操作​
当废切削液处理完毕或需要停机时，先关闭核心回收处理设备，再关闭预处理设备。​
关闭智慧控制系统，保存相关运行数据。​
对设备进行清洗、维护，清理滤网、滤芯等易堵塞部件，检查设备有无损坏，做好维护记录。
[bookmark: _Toc210035474]检验方法
杂质去除效率检验​
采用重量法，分别称取过滤或沉淀前后废切削液中杂质的质量，计算杂质去除效率，按公式（1）计算：
		()
式中：
——杂质去除效率，单位为%；
——处理前废切削液中杂质质量，单位为 kg；
——处理后废切削液中杂质质量，单位为 kg。
油含量检验​
按照 HJ 637 的规定进行检验。​
再生切削液性能检验​
外观：采用目视法，在自然光下观察再生切削液的颜色、透明度等。​
pH 值：按照 GB/T 6144 的规定进行检验，使用精度为 0.1 的 pH 计。​
运动黏度（40 ℃）：按照 GB/T 265 的规定进行检验。
防锈性能：按照 GB/T 6144 的规定进行检验。​
设备能耗检验​
采用电能表测量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总耗电量，记录处理废切削液的体积，计算单位体积废切削液处理能耗，按公式（2）计算：
		()
式中：
——单位体积能耗，单位为 kW·h/m³；
——总耗电量，单位为 kW·h；
——处理废切削液体积，单位为 m³。​
碳排放检验​
按照 GB/T 32150 的规定，核算废切削液原位回收利用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包括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原材料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等。
[bookmark: _Toc210035475]安全与环保要求​
安全要求​
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熟悉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操作现场应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如防护眼镜、耐酸碱手套、防护服等，操作人员在工作时应正确佩戴。​
设备运行过程中，严禁触摸旋转部件和高温部件，避免发生机械伤害和烫伤事故。​
现场应设置应急照明、消防器材等应急设施，应急设施应定期检查，确保完好有效。同时，应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演练频率应不低于 1 次/年。​
环保要求​
废切削液原位回收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应按照 GB 8978 等相关环保标准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处置。其中，废水排放应符合 GB 8978 的一级标准要求。
禁止将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废切削液、废渣等直接排放到环境中。​
应定期对操作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监测，监测项目包括地下水、土壤、空气质量等，监测周期应不低于 1 次/半年，确保周边环境不受污染。​
[bookmark: _Toc210035476]档案管理​
应建立废切削液原位绿色低碳智慧回收利用的档案管理制度，对相关文件和记录进行统一管理。​
档案内容应包括：设备采购合同、说明书、合格证，操作人员培训记录、考核证书，设备运行记录（如运行时间、关键参数、故障情况等），检验检测记录（如杂质去除效率、油含量、再生切削液性能等），碳排放核算记录，应急预案及演练记录，环保监测报告等。​
档案应妥善保存，纸质档案应存放在干燥、通风、防火、防潮的场所，电子档案应进行备份，保存期限应不低于 5 年。​
档案应便于查询和追溯，建立档案索引，明确档案的保管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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